申报佛山市顺德区2023年度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项目奖补资金承诺书

佛山市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：

我司承诺对项目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，并承诺在申请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或者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行为。我司未在专项审计、资金申报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等方面出现过违法违规情况，愿意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对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项目开展的审计工作。如被发现存在同一项目重复申报，则主动退回重复申报的资金。如被发现存在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行为，则自愿放弃今年及以后申报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贴的资格。

我司承诺如申报项目获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金支持，则保证获得补贴的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必须在顺德区行政区域范围内为新能源汽车提供配套充（换）电服务，如充（换）电设施出现损毁、损坏等情况，充（换）电设施权属方须及时维护。同时，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资金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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